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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国中枢与地方政治之互动
———公元前 44 年至前 40 年的犹太与罗马帝国

亨德里库斯·A·M·范·韦里克
(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公元前 1 世纪的罗马已经将其势力扩大到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其政治

制度也在由共和制向君主制的过渡之中。古代犹太以及它的统治者在这一时期实际上依附于罗马帝国，其

内部政治活动和治理体制都受到罗马深入的介入和干预。在公元前 44 到 40 年，罗马社会在经历一场内战，

而大量的证据和细节都表明，犹太统治者此时已经完全依赖罗马的支持来维持他们的地位，犹太地区则被罗

马政治家看成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人们通常对古代中华帝国政治的印象不同，罗马帝国的行省、

城市和依附于它的弱小王国都以不同的形式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治，但是自治传统的长期留存以及各地复

杂多样政治形态，并不妨碍罗马成为一个中央政府强大有效的古代帝国，甚至可能是罗马帝国生存和繁荣的

有利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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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控制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对地方人

民进行索取和盘剥，是古代帝国有效统治的实际

运作，但是其具体方式是多样复杂的。罗马帝国

与中国古代帝国对地方政治的影响有完全不同的

具体方式，但是方式的不同并不掩盖统治和控制

的实质。我们在这里以犹太地方统治者与罗马帝

国中央政府的关系为例，讨论在公元前 44—40 年

这个动荡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如何展开的:

罗马在赋税、军事、司法和地方统治者任命等关键

问题上都起着主导的作用，地方“傀儡”国王的统

治其实只是罗马行政长官权力的延伸，并非是真

正意义上的国王，甚至谈不上是附庸国的国王。
但是犹太社会自身表面的“完整性”还被保留，基

层社会日常事务的管理也保留着自治性。
罗马与犹太关系研究的特点之一是详略不

均，其原因在于现存史料并没有均匀地记述每个

时间段的历史。学者通常会对罗马—犹太关系史

中的两个部分给予充分关注，一是从罗马与犹太

于公元前 161 年首次缔结协约，到约翰·希尔坎努

斯( 公元前 134—前 104 年在位) 统治结束、犹太

人逐渐摆脱塞琉古帝国控制这个时期的历史，二

是公元 66 至 73 年的犹太叛乱，以及由巴尔·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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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 Bar Kokhba ) 领 导 的 叛 乱 ( 公 元 132—135
年) 。① 对介于这几个时间段之间的历史，现有研

究则往往十分草率，而且主要是作为更大范围的

研究的一部分出现的。②对阿里斯托布鲁斯( 公元

前 104—前 103 年 在 位) 、亚 历 山 大·詹 尼 亚 斯
( Alexander Jannaeus，公元前 103—前 76 年在位)

和亚历珊德拉·萨洛米( Alexandra Salome，公元前
76—前 67 年在位) 统治时期的历史，学者罕有关

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几乎没有反映这一时期

罗马—犹太关系的史料。但奇怪的是，对自庞培

改组小 亚 细 亚 和 近 东 政 局 以 降，直 至 大 希 律
( Herod the Great，公元前 37—前 34 年在位) 去世

这段时期的历史，学者也罕有关注，而这段时期的

史料的丰富程度丝毫不逊于有关公元前 2 世纪的

史料，或有关公元 1 世纪和 2 世纪两场犹太反罗

马战争的史料。③诚然，庞培的介入标志着犹太人

仅仅维持了 70 年的独立地位的终结。但是，这个

观点不应阻止我们批判性地讨论此后罗马与犹太

的双边关系。因为犹太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罗马这

个问题仍未得到解答。犹太统治者操纵外交政策

的“余地”还有多大? 在双边关系中，两方如何看

待对方所处的地位? 这些便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

题。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聚焦一个很短的时间

段，即自公元前 44 年恺撒身亡、内战爆发，至前

41 或前 40 年帕提亚入侵叙利亚前夜。之所以将

这四年的历史作为焦点，是因为当罗马陷入国内

冲突和政治动荡时，依附于罗马的统治者的作用

及其灵活性才能凸显出来。为了便于更好地理解

文章主体部分提到的史实细节，笔者将简要介绍

从罗马改组近东政局开始到三月十五日( the Ides
of March) 刺杀恺撒行动———由马库斯·尤尼乌斯

·布鲁图斯( M． Iunius Brutus) 和盖乌斯·卡西乌

斯·朗基努斯( C． Cassius Longinus) 主谋的刺杀行

动———为止的罗马—犹太关系。

一、从庞培到恺撒

公元前 67 年，庞培正在与海盗鏖战，与此同

①

②

③

长期以来，对于罗马与犹太在公元前 161 年所签订的协约究竟是一份正式的协约( foedus) 还是只是罗马对双方

“友伴”( amicitia) 关系和“同盟”( societas) 关系的认可，学者一直争论不休。罗马和犹太在公元前 2 世纪下半

叶续约同盟关系的日期和意义同样是学者争论的焦点，《马加比一书》( I Maccabees) 和约瑟夫斯的记述在转述

文献时产生的不确定性是导致这一争论的原因。对这些争论的综述，参见: A． N． Sherwin-White，Ｒo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st 168 B． C． to A． D． 1 ( London: Duckworth，1984) 70 － 9; E． Gruen，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Ｒome ( Berkeley / Los Angeles ［CA］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 745 － 51; E．
Baltrusch， Die Juden und das Ｒmische Ｒeich． Geschichte einer konfliktreichen Beziehung (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2002) 85 － 113; L． Zollschan，Ｒome and Judaea． International Law Ｒelations，
162 － 100 BCE ( London / New York ［NY］: Ｒoutledge，2017 ) ． 有关公元 66 至 73 年的犹太叛乱，参见: M．
Goodman，The Ｒuling Class of Judaea: The Origins of the Jewish Ｒevolt against Ｒome A． D． 66 － 70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 S． Mason，A History of the Jewish War A． D． 66 － 74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 ． 有关科赫巴领导的叛乱，参见: P． Schfer，Der Bar Kokhba-Aufstand: Studien zum zweiten
jüdischen Krieg gegen Ｒom ( Tübingen: Mohr Siebeck，1981) ; W． Eck，‘The Bar Kokhba Ｒevolt: The Ｒoman point
of view’，The Journal of Ｒoman Studies 89 ( 1999) 76 － 89．
E． Schüre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 175 B． C．—A． D． 135 ) ，a new English
version revised and edited by G． Vermes and F． Millar，vol． I ( Edinburgh: T． ＆ T． Clark，1973 ) ; E． M．
Smallwood，The Jews under Ｒoman Ｒ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a Study in Political Ｒelations ( Leiden: Brill，
1976) ; M． Sartre，D’Alexandre à Zénobie． Histoire du Levant antique IVe siècle av． J． -C． -IIIe siècle ap． J． -C．
( Paris: Fayard，2001) ; Wilker，Für Ｒom und Jerusalem: die herodianische Dynastie im 1． Jahrhundert (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Antike，2007) ．
约瑟夫斯的《犹太战争》( Bellum Iudaicum) 和《犹太古史》( Antiquitates Iudaicae) 对上述除巴尔·科赫巴叛乱之外

所有时期的历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参见: Josephus，Bellum Iudaicum，Antiquitates Iudaicae，in B． Niese，

Flavii Iosephi opera I-VII ( Berlin: Weidmann，1885 － 1895) ． Plutarch，Antony，in I． Bekker，Plutarchi vitae inter se
comparatae IV ( Leipzig: Bernhard Tauchnitz，1856) ． Cassius Dio，in E． Cary，H． B． Foster，Dio’s Ｒoman History，

9 vols． ( London /Cambridge ［MA］1914 － 1927) ．



第 2 期 范·韦里克: 古代帝国中枢与地方政治之互动 109

时，掌握实权的犹太王后亚历珊德拉·萨洛米去世

了，这导致哈斯蒙尼家族的两兄弟，即阿里斯托布

鲁斯和希尔坎努斯之间爆发冲突，二人都宣称有

权继承大祭司位和王位。在罗马看来，这次权力

继承危机是对叙利亚和其他东部省份和平的潜在

威胁，因此必须通过干涉了结此事。公元前 63
年，在分别收到两兄弟的使节的请求后，庞培化解

了僵局。他决定支持希尔坎努斯，并在战斗中打

败了阿里斯托布鲁斯和他的支持者，还改组了犹

太的本土行政体系。希尔坎努斯获得了大祭司

位，并可能以“首领”( ε’θνα' ρχη) 的头衔得到了

对犹太人民的领导权( προστασ'α) ，但他被削夺

了“王”的头衔。另外，犹太的疆域也大为缩水，

被占领的土地在此后被纳入叙利亚总督的统治之

下。庞培还强制犹太人缴纳贡赋，并吞并了其沿

海城市，这些举措榨干了犹太的经济来源。①
当罗马在犹太扶植傀儡、强征贡赋和抢夺领

地后，犹太变得对罗马和它的叙利亚总督极为依

赖。用一种根深蒂固但十分可疑的概念来说，希

尔坎 努 斯 成 了 一 位“傀 儡”君 主 ( a “client”
prince) 。在接下来的几年，在犹太发起领土和政

治变革的都是罗马。例如，在公元前 57 年，叙利

亚总督奥卢斯·加比尼乌斯( A． Gabinius) 将犹太

分成了五个行政区，并剥夺了希尔坎努斯的统治

权，令他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履行自己的大祭司职

务。②尽管加比尼乌斯的政策究竟维持了多长时

间并不明确，但十分清楚的一点是，在公元前 1 世

纪 40 年代中期，恺撒实施新方案改革犹太行政体

系时，这种分裂的局面就已经结束了。在恺撒的

一系列 安 排 中，最 重 要 的 是 将 沿 海 城 市 雅 法
( Joppa ) 和 埃 斯 德 赖 隆 平 原 ( the Plain of
Esdraelon) 归还给犹太，承认希尔坎努斯为犹太人

的“首领”，并决议将上述地区和大祭司职位规定

为世袭制。恺撒还拔擢安提帕特( Antipater) 进入

犹太政府任职，任命他为希尔坎努斯手下的犹太

摄政( ε’π' τροπο / procurator) ，此人是站在希尔

坎努斯背后的实权人物。③我们并不明确恺撒希

望安提帕特在这个位置上完成什么任务，但至少

知道，他似乎对土地税收的征缴负有监管职责。
这项税收自庞培在公元前 63 年改组犹太政府后

开始征收，恺撒则进一步完善了该制度。④然而，

无论恺撒和加比尼乌斯怎样干预了犹太政治，他

①

②

③

④

有关庞培改组犹太政治的细节，参见: E． M． Smallwood，The Jews under Ｒoman Ｒ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A
Study in Political Ｒelations，21 － 30．
Josephus，Antiquitates Iudaicae ( AJ) ，14. 90 － 91; Bellum Iudaicum ( BJ) ，1. 169 － 170． 有关加比尼乌斯改组犹

太政治格局的更多细节，参见: B． Kanael，“The partition of Judea by Gabinius，”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7，no． 2
( 1957) 98 － 106． ; E． Bammel，“The organization of Palestine by Gabinius，”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12，no． 3＆4
( 1961) 159 － 162． ; A． Momigliano，Ｒicerche sull’organizzazione della Giudea sotto il dominio romano ( 63 a． C． -70
d． C． ) ( Amsterdam: Adolf M． Hakkert，1967 ) ，6 － 7，20; E． M． Smallwood，“Gabinius’ reorganization of
Palestine”，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18 ( 1967) 89 － 92; E． Schüre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 175 B． C． -A． D． 135 ) ，267 － 269; E． M． Smallwood，The Jews under Ｒoman Ｒ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A Study in Political Ｒelations，31 － 35; U． Baumann，Ｒom und die Juden: die rmisch-jüdischen
Beziehungen von Pompeius bis zum Tode des Herodes ( 63 v． Chr． -4 v． Chr． ) ( Frankfurt a /M: Peter Lang GmbH，

1983) ，52 － 64．
Josephus，AJ，14. 137，143 － 144，192 － 195，207 － 212; BJ，1. 194，199 － 200． 有关恺撒对犹太政策的更多细

节，参见: F． -M． Abel，Histoire de la Palestine depuis la conquête d’Alexandre le Grand jusqu’à l’invasion arabe II
( Paris: J． Gabalda and Company，1952) ，310 － 318; A． Schalit，Knig Herodes: der Mann und sein Werk ( Berlin
1969) ，36 － 40; E． Schüre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 175 B． C． -A． D． 135) ，270
－ 276; E． M． Smallwood，The Jews under Ｒoman Ｒ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A Study in Political Ｒelations，38 －
43; U． Baumann，Ｒom und die Juden: die rmisch-jüdischen Beziehungen von Pompeius bis zum Tode des Herodes ( 63
v． Chr． -4 v． Chr． ) ，69 － 106．
该税收制度的详细情况参见: Josephus，AJ，14. 202 － 203，206． 现代学者对恺撒强加给犹太的税收政策的讨论

参见: A． Schalit，Knig Herodes: der Mann und sein Werk，777 － 781; E． M． Smallwood，The Jews under Ｒoman Ｒ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A Study in Political Ｒelations，40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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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政策都没有很清楚地显露出犹太和它的统治

者们对罗马的依赖程度。

二、犹太在叙利亚对恺撒党羽的支持

公元前 44 年秋，刺杀了恺撒的盖乌斯·卡西

乌斯·朗基努斯( C． Cassius Longinus) 离开意大

利，前往黎凡特。约公元前 43 年他抵达叙利亚。
此时，比提尼亚( Bithynia) 和本都( Pontus) 总督昆

图斯·马修斯·克里斯普斯( Q． Marcius Crispus) 以

及叙利亚总督卢修斯·斯塔尤斯·穆尔库斯( L．
Staius Murcus) 率领的军团正与一位名为昆图斯·
卡西里乌斯·巴苏斯( Q． Caecilius Bassus) 的人交

战，①此人原为庞培手下的骑兵军官，在公元前
48 年恺撒与庞培的决战，即法萨卢斯战役后被安

排驻扎在提尔( Tyre) 。②这次军事冲突的起因要

追溯到公元前 46 年。当时任叙利亚特使或代理

执政官职的财政官( quaestor pro praetore) 的塞克

斯图斯·尤里乌斯·恺撒( Sextus Iulius Caesar) 被

其手下一帮发动叛乱的士兵刺杀，此人是在公元

前 47 年受他著名的亲戚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
( Gaius Iulius Caesar) 的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的。③
我们无法证明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士兵反叛塞克斯

图斯，因为古代作家们的记述相互矛盾。基于同

样的原因，我们无法确知卡西里乌斯在这场叛乱

的早期 扮 演 了 怎 样 的 角 色。根 据 李 维 和 迪 奥

( Dio) 的记载，④以及阿庇安笔下一位名为李波

( Libo) 的人的叙述，⑤卡西里乌斯·巴苏斯是叙利

亚军团叛乱的策动着; 然而在阿庇安记载的另一

种说法里，叛乱是叙利亚的军团中的一些士兵

发动的，只是在塞克斯图斯被刺杀后，这些士兵

才推举卡西里乌斯为领导者。不过，无论是谁

发动了叛乱，可以肯定的是卡西里乌斯最终成

为了这场叛乱的领导者，他设法取得了该行省

几乎 所 有 军 队 的 领 导 权，并 以 阿 帕 米 亚 城

( Apamea) 作为他的基地。⑥毫无疑问，塞克斯图

斯遭到刺杀，以及叙利亚的罗马军队叛变并投

入支持庞培的卡西里乌斯麾下，这些事件为尤

里乌斯·恺撒敲响了警钟。镇压叛乱者成为了当

务之急，而在叙利亚重新设置一位忠于恺撒自己

的总督也可能成为了另一件首要任务。为了达成

这个 目 的，恺 撒 派 遣 昆 图 斯·科 尼 菲 修 斯 ( Q．
Cornificius) 前往叙利亚，此人当时可能是西里西

亚代理总督职的财政官( quaestor pro praetore) 。⑦

然而无论是科尼菲修斯，还是恺撒一年后派遣的

另一位官员，即可能与前者职衔相同的盖乌斯·安

提斯提乌斯·维图斯( C． Antistius Vetus) ，都没能

成功遏制卡西里乌斯和他的军队。⑧公元前 4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对马修斯·克里斯普斯和斯塔尤斯·穆尔库斯行总督职的讨论，参见: T． Ｒ． S． Broughton，The Magistrates of the
Ｒoman Ｒepublic II: 99 B． C． -31 B． C． ，Philological Monographs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5
( New York: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1952) ．
Appian，Bella Civilia( BCiv． ) ，3. 77 － 78; Bella civilia; Cassius Dio，47. 26. 3，47. 28. 1．
对塞克斯图斯·尤里乌斯·恺撒在叙利亚的官职的讨论，参见: T． Ｒ． S． Broughton，The Magistrates of the Ｒoman
Ｒepublic II: 99 B． C． -31 B． C． ，289．
Dio，47. 26. 3 － 27. 1; Livy，Periochae，114． Josephus，AJ 14. 268; BJ 1. 216． 约瑟夫斯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提到

有叛乱发生。他只是( 在《犹太古史》中) 提到卡西里乌斯有意制造( συνθε') 一场针对塞克斯图斯的阴谋。
Appian，BCiv． ，3. 77． 参见: J． Perizonius，Animadversiones historicae: in quibus quam plurima in priscis Ｒomanarum
rerum，sed utriusque linguae auctoribus notantur，multa etiam illustrantur atque emendantur，varia denique antiquorum
rituum eruuntur et uberius explicantur; quas ob praestantiam et raritatem typis repetendas curavit Theophilus Christophorus
Harles ( Altenburg，1771) ，183． 该书认为“李波”( Λ'βωνι) 是“李维”( Λιβ'ω＇ ) 的讹称。

Strabo，Geography，16. 2. 10 ; Dio，47. 27. 1． 对卡西里乌斯的叛乱的讨论及史料梳理，最好的是: F． Münzer，
“Caecilius ［36］”，in: Ｒealencyclop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ＲE) III ( Stuttgart: J． B． Metzler，
1899) ，1198 － 1199．
Cicero，Ad Familiares ( Fam． ) ，12. 19. 1; T． Ｒ． S． Broughton，The Magistrates of the Ｒoman Ｒepublic II: 99 B． C． -
31 B． C． ，297; A． N． Sherwin-White，Ｒo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st 168 B． C． to A． D． 1 ( London: Duckworth，

1984) ，301．
Dio，47. 27. 2 － 4; T． Ｒ． S． Broughton，The Magistrates of the Ｒoman Ｒepublic II: 99 B． C． -31 B． C．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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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叙利亚的新总督斯塔尤斯·穆尔库斯尝试以三

个军团制伏卡西里乌斯的军队。比提尼亚总督马

修斯·克里斯普斯率另外三个军团前往支援。①对

恺撒同党的支持并不仅仅来自忠于恺撒的行省总

督们。约瑟夫斯( Josephus) 告诉我们，安提帕特

也提供了军事支持，他“为了帮助他的朋友，为了

那位已故的恺撒和那位健在的恺撒”，派他的两

个儿子法撒尔和希律( 即下一任犹太王) 率领军

队前往叙利亚。②安提帕特因为与恺撒的友谊而

决定给予帮助———如约瑟夫斯所说的那样———是

十分可信的。③安提帕特及其子嗣都与恺撒一派

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而且都从两位恺撒所施行的

一系列政策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好处。尤其重要

的是，犹太曾在公元前 47 年在亚历山大里亚战役

中给予盖乌斯·恺撒军事援助，恺撒也向他们报以

恩惠，这可能是促使安提帕特向叙利亚派遣援军

的原因。④恺撒不仅将安提帕特扶上犹太摄政之

位( 正如前文所述) ，还向安提帕特及其子嗣授予

了罗马公民权，并免除了他的税役。⑤即便这些好

处以及因此产生的友好关系使安提帕特在道德上

有责任为塞克斯图斯·恺撒派遣军事援助，但我们

不能因此忽视恺撒在接下来的一年内给予安提帕

特的进一步回报。约瑟夫斯在《犹太古史》中的

叙述尤其强化了这一点认知:

安提帕特……向他们( 恺撒的将军们) 派遣了

一支支援部队，以及他的儿子们，因为他心念着( 塞

克斯图斯) 恺撒给予他们的良好馈赠，所以认为此

举是在为他( 塞克斯图斯·恺撒) 复仇，并让刺杀他

的凶手( 卡西里乌斯·巴苏斯) 偿命。⑥

虽然约瑟夫斯没有详细说明“良好馈赠”是什么，

但他在这里所指的可能包括塞克斯图斯·恺撒授

予了安提帕特之子希律在叙利亚行省的官职。⑦

这次官职授予可能发生在公元前 47 年末或公元

前 46 年初。在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的犹太议

会( Sanhedrin) 接受审判，这据说是因为他未经授

权就处决了一帮土匪，这些土匪由一位名为希西

家( Ezekias) 的人领导，他们在加利利( Galilee) 制

造了严重的混乱。⑧早前在公元前 47 年，希律正

是 在 加 利 利 被 父 亲 安 提 帕 特 任 命 为 将 军

( στρατηγ o' ) 的。⑨如果不是塞克斯图斯·恺撒赶

走了希尔坎努斯、让希律得以逃离耶路撒冷前往

大马士革的话，他的政治生涯很可能会马上终

结。瑏瑠抵达大马士革后，希律被任命为“科勒—叙

利亚( Coele Syria) 的将军”和撒马利亚( Samaria)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Appian，BCiv． ，3. 77; 4. 58; Dio，47. 27. 5．
Josephus，BJ 1. 217: “δι ὰ τ òν α νηρημ ε' νον κα ̀ δι ὰ τ òν περι o' ντα Κα ' σαρα，φ ' λου o' ντα α μφοτ ε'

ρου”． 在《犹太古史》中约瑟夫斯同样提到了安提帕特送出的军事支援，参见: AJ 14. 269．
安提帕特和盖乌斯·恺撒之间的盟友关系不仅没有在 BJ 1. 217 中得到论证，也没有在 BJ 1. 194 和无名氏所撰

写的 B． Alex． 65． 中得到直接论证。而安提帕特和塞克斯图斯·恺撒的盟友关系则在 BJ 1. 217 中有着明确的

论述，AJ 14. 164 也暗示了这一关系。
对犹太人在亚历山大里亚战争中支持恺撒的记述，参见: Josephus，AJ 14. 127 － 136; BJ 1. 187 － 192．
Josephus，AJ 14. 137，143 － 144; BJ 1. 194，199 － 200． 约瑟夫斯仅提到安提帕特被授予了公民权，但他的子嗣

可以在这次授予后自动获得他们父亲的公民权。
Josephus，AJ 14. 268 － 269．
安提帕特的另一个儿子法撒尔随后将会被罗马授予官职( 下文将有论述) ，但此时他似乎没有被塞克斯图斯·
恺撒授予官职。
对镇压加利利的土匪、以及对希律的控诉的论述，参见: Josephus，AJ 14. 159 － 160，167 － 184; BJ 1. 204 － 205，

208 － 215． 对这些土匪和希律所受控诉的进一步讨论，参见: U． Baumann，Ｒom und die Juden: die rmisch-
jüdischen Beziehungen von Pompeius bis zum Tode des Herodes ( 63 v． Chr． -4 v． Chr． ) ，108 － 113．
Josephus，AJ 14. 158; BJ 1. 203． 这两篇材料同时也告诉我们，法撒尔被任命为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将军。
作为将军们( στρατηγο' ) ，希律和法撒尔可能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充当着统治者的角色。对安提帕特的行动的

可能解释，参见: U． Baumann，Ｒom und die Juden: die rmisch-jüdischen Beziehungen von Pompeius bis zum Tode des
Herodes ( 63 v． Chr． -4 v． Chr． ) ，107 － 108．
Josephus，AJ 14. 170，177 － 178; BJ 1. 211 －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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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将军。①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里所说的“科

勒—叙利亚”具体指的是哪片地理区域，但它很

有可能是指德卡波利斯( Decapolis) 。②如同撒马

利亚那样，在公元前 63 年被并入新的罗马叙利亚

行省之前，这个区域包含的城市业已由犹太统治

了数十年了。③此时，塞克斯图斯似乎将这些地区

的控制权交到了希律手中。可以理解的是，这一

事件加上塞克斯图斯为避免希律受审所做的努

力，促使安提帕特加入这场战争，以此为遭到刺杀

的塞克斯图斯复仇。但是，如上文所言，我们绝不

能贬低安提帕特与盖乌斯·恺撒的良好关系。安提

帕特很可能已经预料到，向叙利亚派遣援军会令

盖乌斯·恺撒进一步给予自己好处。但无论什么原

因驱使他这么做，可以确定的是犹太的加入没能

导致卡西里乌斯的失败。直至约公元前 43 年初

卡西乌斯进入叙利亚之时，各方仍然战成一团。
此时犹太军队是否还在叙利亚尚不确定，但我们

也不能排除他们仍在当地的可能性。

三、罗马人向犹太强征贡税

至公元前 43 年春，卡西乌斯已经设法调解了

所有在叙利亚卷入冲突的派系，并掌握了原属卡

西里乌斯、马修斯、克里斯普斯和斯塔尤斯·穆尔

库斯的军队的指挥权———据阿庇安记载，这些军

队共有 12 个军团。④通过收编所有的军队，卡西

乌斯得以在几个月之内在罗马的近东领土内获得

了至高的权力地位。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柯奈留

斯·多拉贝拉( P． Cornelius Dolabella) 对叙利亚的

入侵归于失败，这被证明是阻止卡西乌斯在叙利

亚获得最高权力的最后一道障碍。叙利亚的统治

权曾在早些时候( 公元前 44 年) 被授予多拉贝

拉，但随后在公元前 43 年，他因杀害亚细亚行省

总督而被宣判为国家公敌。⑤虽然卡西乌斯聚敛

权力的过程尚未结束，但他的霸权已然显现出了

弱点。他新获得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手

下那支可观的军事力量的实力和忠诚度，而这支

力量需要巨额资金支持。⑥其财政资源主要来自

罗马东部各行省的城市和当地社区。⑦然而，约瑟

夫斯在两处历史叙述中写道，卡西乌斯还下令让

犹太捐纳 700 塔兰特白银，而且几乎肯定也从属

于大犹太地区( greater Judaea) 的其他区域征收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Josephus，BJ 1. 213． Cf． AJ 14. 280． 约瑟夫斯在这里没有提到撒马利亚的情况。不过，根据约瑟夫斯在 AJ
14. 284 和 BJ 1. 229 两段文献中的叙述，希律以将军之职控制撒马利亚是十分明确的。
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希律的任命将证明德卡波利斯早就成为一个行政单位了，而不是如伊萨克( 1988) 在

书中引用的职业生涯碑文所说的那样，直至弗拉维王朝时期( Flavian period) ，一位骑兵军官才被授予了德卡波

利斯的官职。参见: B． Isaac，“The Decapolis in Syria，a neglected inscription”，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44 ( 1981) 67 － 74．
“科勒 － 叙利亚( Κο'λη Συρ'α)”这一地名被古代的作家们用来指称在黎凡特的不同地区。对此的详细讨论，

参见: M． Sartre，“La Syrie Creuse n’existe pas，”in: P． -L． Gatier，B． Helly，J． -P． Coquais ( eds) ，Géographie
historique au Proche-Orient ( Syrie，Phénicie，Arabie，grecques，romaines，byzantine) ． Actes de la Table Ｒonde de
Valbonne，16 － 18 septembre 1985 ( Paris: 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1988) ，21 － 27．
Cicero，Fam． 12. 11 － 12; Ad Brutum，2. 3. 3; Velleius Paterculus，2. 69. 2; AJ 14. 271 － 272; BJ 1. 218 － 219;

Appian，BCiv． ，3. 78，4. 59; Dio，47. 28. 1．
该叙利亚总督是盖乌斯·特雷波尼乌斯( C． Trebonius)。———译者注。
A． Schalit，Knig Herodes: der Mann und sein Werk，47; E． Schüre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 175 B． C． -A． D． 135) ，277; U． Baumann，Ｒom und die Juden: die rmisch-jüdischen Beziehungen von
Pompeius bis zum Tode des Herodes ( 63 v． Chr． -4 v． Chr． ) ，117 － 118．
在公元前 43 年攻占劳迪西亚( Laodicea，即今叙利亚拉塔基亚。———译者注。) 后，卡西乌斯强制该城居民交纳

贡金，以作为他们支持多拉贝拉的惩罚( 参见 Appian，BCiv． ，4. 62; Dio，47. 30. 7; Strabo，16. 2. 9)。据阿庇安

记载，卡西乌斯还从塔尔苏斯( Tarsus) 征收了 1500 塔兰特贡金( 参见: Appian，BCiv． ，4. 64． )。在公元前 42 年

一月的某个时间，卡西乌斯与罗德岛( Ｒhodes) 爆发冲突。最终他征服了该城并向其居民索取财物和金银( 参

见 Appian，BCiv． ，4. 73; Plutarch，Brutus，32. 2; Dio，47. 33. 3 － 4)。阿庇安还告诉我们，卡西乌斯命令亚细亚

的所有居民向他交纳 10 年贡金( 参见: Appian，BCiv． ，4. 74)。对所有这类强征贡赋行为的讨论，参见: A． M．
Gowing，The Triumviral Narratives of Appian and Dio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2) ，166 －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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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这笔贡金是不是算在由庞培设立并由恺撒

完善的那笔土地税之外的，我们不得而知。一个

可能的情况是，安提帕特以其摄政的权力，将征税

的职责分摊给了几个人，其中包括他的儿子们，还

有一位名为马利库斯( Malichus) 的贵族。①尽管

史料没有表明具体是他的哪几个儿子参与了征

税，但十分明确的是，希律是其中之一。②他负责

在加利利征收税款，而且据说是首个完成了 100
塔兰特征税份额的人。③卡西乌斯对希律征收税

款的速度深感满意，并很快报偿了希律的热心。
相反，马利库斯，可能还有其他负责征税者迟缓的

交税速度令卡西乌斯十分不满。④卡西乌斯甚至

还判处马利库斯死刑，只是后来希尔坎努斯通过

安提帕特用 100 塔兰特改变了判决，马利库斯才

幸免于难。⑤此外，卡西乌斯还“奴役”了戈夫纳
( Gophna) 、以马忤斯( Emmaus) 、吕大( Lydda) 和

萨姆纳( Thamna) 等城市以及“其他城市的官员

们”。⑥不幸的是，现有材料并不能说明他施行这

些措施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尽管有几位学者认

为，这些城市迟迟不上缴贡金是他们遭到“奴役”
的主要原因，⑦但卡西乌斯也同样可能只是将搜

刮这些社区的财源作为增加自己的财富的手段。
在这两部历史作品中，约瑟夫斯都认为安提

帕特是负责监管这 700 塔兰特贡金征收的人。没

有证据表明希尔坎努斯有任何管理权。只有《犹

太古史》表明这位大祭司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其中记载道，希尔坎努斯将 100 塔兰特

当做礼物献给了安提帕特，以此救下了马利库斯

的性命。为何在征收贡金时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

会被归于安提帕特呢? 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得出一

个明确的答案。这可能是因为卡西乌斯要求安提

帕特而非希尔坎努斯来负责监管征税。如上文所

述，公元前 1 世纪 60 年代庞培为犹太设置了税

役，而安提帕特可能已经以摄政的身份负责过这

项税收的征缴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卡西乌斯

令安提帕特而非希尔坎努斯负责 700 塔兰特的征

缴任务，是合乎逻辑的。
然而，同样有可能的是，约瑟夫斯在他的两部

历史作品中刻意地边缘化或歪曲了希尔坎努斯为

征缴贡税所作的努力。⑧施瓦茨已经论证过，在约

瑟夫的著作的相关章节中，尤其是在较早的《犹

太战争》中，到处都可以看出他有意地淡化希尔

坎努斯的功绩、并同时抬高安提帕特的成就。⑨约

瑟夫斯早期历史叙述的目的之一，似乎就是为哈

斯蒙尼王朝的覆灭和安提帕特家族兴起成为新的

犹太统治者提供一个合法性叙述。而为了实现这

个目的，将希尔坎努斯和哈斯蒙尼家族的权力转

移到希律的家族这一发展过程描述为一个合法的

历程是很重要的。为了完成这种叙述，约瑟夫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Josephus，AJ 14. 272 － 273; BJ 1. 220 － 221．
参见: E． M． Smallwood，The Jews under Ｒoman Ｒ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A Study in Political Ｒelations，46．
Josephus，AJ 14. 274; BJ 1. 221．
Josephus，AJ 14. 274，276; BJ 1. 221 － 222． 在 BJ 1. 221 中约瑟夫斯提到，“其他人( το ὺ λοιπο υ' )”因迟缓的

速度而遭到辱骂。尽管他没有说明“其他人”具体指谁，但这里应指的是其他征税者。
Josephus，AJ 14. 276; 在 BJ 1. 222 中，约瑟夫斯没有提到希尔坎努斯，但他在这里提到，“其他城市( τ ω～ ν α’'λλων
π o' λεων)”因为交纳了 100 塔兰特贡金而免遭毁灭，这在《犹太古史》( AJ) 中反而没有记录。我们无法确知“其

他城市”指的是哪些城市。
Josephus，AJ 14. 275; Cf． BJ 1. 222．
F． -M． Abel，Histoire de la Palestine depuis la conquête d’Alexandre le Grand jusqu’à l’invasion arabe II，320; A．
Schalit，Knig Herodes: der Mann und sein Werk，48; E． Schüre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 175 B． C． -A． D． 135) ，277; P． Ｒichardson，Herod: 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the Ｒomans ( Edinburgh:

T． ＆ T． Clark，1999) ，115; 斯莫伍德在其著作中论证，卡西乌斯为了“获取现金”将这四座城市的居民变卖为

奴。参见: E． M． Smallwood，The Jews under Ｒoman Ｒ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A Study in Political Ｒelations，
46．
该论点来自: P． Ｒichardson，Herod: 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the Ｒomans，114．
关于这一点，参见: D． Ｒ． Schwartz，“Josephus on Hyrcanus II，”in F． Parente，J Sievers ( eds． ) ，Josephu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Graeco-Ｒoman Period． Essays in Memory of Morton Smith ( Leiden: E． J． Brill，1994) ，227 －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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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策略便是突出安提帕特及其子嗣的成就，

并忽视或歪曲希尔坎努斯的功绩。①虽然约瑟夫

斯在《犹太古史》中似乎对他的意图有所改变，但

在这部作品中，读者依然不能对希尔坎努斯的功

绩得出准确而客观的看法。约瑟夫斯在其晚期作

品中的主要意图之一，便是说明希尔坎努斯是一

个无能的统治者，他最终促成了哈斯蒙尼王朝的

衰落和安提帕特家族的崛起。②因此，约瑟夫斯极

有可能也在《犹太古史》一书中歪曲了希尔坎努

斯的功绩。由此，《犹太战争》和《犹太古史》中记

述 700 塔兰特贡金征缴的章节，很有可能没有为

我们准确地描绘出希尔坎努斯在其中扮演的角

色。不过，无论希尔坎努斯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征

税任务的，卡西乌斯似乎最终都得到了他所要求

的，尽管在某些城市他也遇到了阻力。然而，安提

帕特和他的儿子们，还有其他犹太官员在征收贡

金时的合作态度并不意味着他们热衷于榨干犹太

的财物。相反，卡西乌斯获得援助表明，犹太人抵

抗罗马、捍卫独立的政治地位十分艰难。所有犹

太贵族都意识到，采取违抗的态度会令他们遭到

罢黜，甚至可能会导致犹太沦为罗马的另一个行

省。因此，他们除了迎合卡西乌斯的要求之外毫

无选择。

四、希律的擢升

卡西乌斯在看到犹太统治精英们以合作的态

度推行他那违逆犹太民情的政策时，想必十分高

兴。特别令他满意的是，希律还在很短的时间内

提高了自己的征税份额。也许正是这一成就促使

卡西乌斯和斯塔尤斯·穆尔库斯最终将叙利亚行

省的行政职位作为奖赏赐予了希律。③尽管事实

上我们仅有的两份相关史料在定义希律的行政职

位时是相互矛盾的，但我们可以明确肯定约瑟夫

斯在其《犹太古史》中的观点是最合理的，即希律

被任命为科勒—叙利亚的将军，并拥有一支舰队

和一支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军队的指挥权。④而

《犹太战争》的观点，即希律被任命为整个叙利亚

( Συρ'αα‘πα' ση) 的统治者(ε’πιμελητη' ) ，则令

人难以置信。⑤自卡西乌斯在黎凡特取得最高权

①
②
③

④

⑤

D． Ｒ． Schwartz，“Josephus on Hyrcanus II，”227．
D． Ｒ． Schwartz，“Josephus on Hyrcanus II，”217 － 232．
卢修斯·斯塔尤斯·穆尔库斯是一位总督，他在公元前 44 年被授予叙利亚的统治权，并卷入了针对卡西里乌斯·
巴苏斯的战争。在卡西乌斯结束冲突，并将当地军队整合进自己的部队后，穆尔库斯在叙利亚依然保持了其职

位。参见: T． Ｒ． S． Broughton，The Magistrates of the Ｒoman Ｒepublic II: 99 B． C． -31 B． C． ，349．
Josephus，AJ 14. 280． 与此相似的观点和论证，参见: W． Otto，“Herodes，”in: ＲE Supplement II ( Stuttgart: J． B．
Metzler，1913) 1 － 200; A． Schalit，Knig Herodes: der Mann und sein Werk，48 and 48 n． 168; E． M． Smallwood，

The Jews under Ｒoman Ｒ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A Study in Political Ｒelations，47; U． Baumann，Ｒom und die
Juden: die rmisch-jüdischen Beziehungen von Pompeius bis zum Tode des Herodes ( 63 v． Chr． -4 v． Chr． ) ，121 and

121 n． 24． 科基诺斯( Kokkinos) 认为，正如 BJ 1. 225 所说的那样，希律已经被任命为统治者( ε’πιμελητη' ) 了，

但他没有 给 出 进 一 步 论 证。参 见: N． Kokkinos，The Herodian Dynasty: Origins，Ｒole in Society and Eclipse
(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1998) ，224 n． 64．
Josephus，BJ 1. 225． 希腊词语“ε’πιμελητη' ”在古代既可以用来表示一个一般的、非正式的概念，指称任何一

个负责某事物的人【例如利德尔和斯科特的希英词典中所示的那样，参见: Liddel and Scott，Greek-English
Lexicon 9th ed． Ｒev． by H． Stuart Jones (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40)】，也可以表示一个专业的概念，宽泛地

指称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的政府官员。有关该词的所有不同用法，参见: J． Oehler，“’Eπιμελιτα'，”in: ＲE
VI ( Stuttgart: J． B． Metzler，1909) 162 － 171． 该词语同样可以用作拉丁词语“curator”的希腊译词，表示一个专

业的或非正式的概念，宽泛地指称各种职位。参见该书的“ε’πιμελητ η' ”词条: E． Kornemann，‘Curatores’，

in: ＲE IV ( Stuttgart: J． B． Metzler，1901 ) 1774 － 1813; H． J． Mason，Greek Terms for Ｒoman Institutions: A
Lexicon and Analysis，American Studies in Papyrology 13 ( Toronto: Hakkert，1974) ，46 － 47． 在约瑟夫斯的著作

中，并不是每一处“ε’πιμελητ η' ”的含义都是明确的，但该词至少在两处被用来表示一个非专业的概念，指称

一个行省的总督( 参见 AJ 17. 6; 18. 89) ) ，这在上文所引梅森( Mason) 的著作中有论述。而既然约瑟夫斯声称

( 参见 BJ 1. 225) 卡西乌斯授予希律步兵和骑兵的统辖权，那么在这里“ε’πιμελητ η' ”一词很有可能表示“行省

总督”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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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来，叙利亚的统治权就由一位罗马总督负责。
在公元前 43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职务都由卡

西乌斯和穆尔库斯担任，①但在这一年年末，卡西

乌斯前往小亚细亚迎接即将到来的针对安东尼和

屋大维的战争，因此他的一个侄子率一个军团留

在叙利亚充任这一职务。②换言之，希律不可能在

这个时间段之内被任命为叙利亚的统治者。《犹

太古史》的 记 载 应 更 为 准 确，即 他 被 任 命 为 科

勒—叙利亚( 此处应该指的是德卡波利斯) 的将

军。如上所述，希律在公元前 47 年就已经被塞

克斯图斯·恺撒任命为将军了。因此，公元前 43
年卡西乌斯作出的任命可能只是承认了希律已

经获得的地位。但在公元前 47 年，希律还被授

予了撒马利亚城的统治权。虽然没有证据表明

希律对此地的控制权得到了罗马的认可，可以

确定的是，他在公元前 43 年的某个时间点仍然

控制着撒马利亚。约瑟夫斯提到，希律在那一

年整修了这座城市，并平息了其内部纠纷。③我

们并不完全清楚希律作为将军需要履行哪些职

责。既然希律据称统率着一支包括骑兵的军队

和一支海军，他至少在科勒—叙利亚扮演着军

事指挥官的角色。④
然而，无论希律的确切官职究竟是什么，根据

《犹太战争》和《犹太古史》的记载，卡西乌斯还承

诺将犹太王位交给希律。⑤奥托以令人信服的论

证反驳了这种说法，因为这个决定只有可能是在

公元前 43 年上半年的某个时间做出的，但在那

时，安提帕特仍然健在。⑥

五、卡西乌斯与犹太内部冲突

在公元前 43 年夏天的某个时间，即卡西乌斯

正在与多拉贝拉交战之时，一场冲突在马利库斯

和安提帕特之间爆发了。随后冲突升级，且马利

库斯最终成功地杀死了他的对手。⑦ 毫不奇怪的

是，希律希望向残酷对待他的父亲的马利库斯复

仇。但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希律首先请求卡西乌

斯同意他的行动。在卡西乌斯允许希律为其父之

死复仇后，希律才让马利库斯偿了命，他处决了马

利库斯。⑧无论希律是不是有义务请卡西乌斯批

准，他至少认为自己不得不获得罗马人的同意。
这种对内部事件的干预显示了犹太对罗马及其东

方代表的依赖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六、希律寻求安东尼的支持

在 公 元 前 42 年 腓 力 比 战 役 ( the Battle of
Philippi) 后，刺杀了恺撒的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

被杀，随后屋大维回到意大利为老兵们分配了土

地。而安东尼则在希腊度过了这一年余下的时

间，在公元前 41 年，他前往小亚细亚，并以那里为

起点巡视了安纳托利亚和近东地区。途中，安东

尼开始向所经城市和其他社区征收贡金，以支付

他向手下军队承诺过的赏赐。与此同时，来自不

同地区的使团前来面见安东尼，曾经支持布鲁图

斯和卡西乌斯的人也开始接触安东尼，以为自己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有关公元前 43 年斯塔尤斯·穆尔库斯在叙利亚任总督的情况，参见: T． Ｒ． S． Broughton，The Magistrates of the
Ｒoman Ｒepublic II: 99 B． C． -31 B． C． ，349．
Appian，BCiv． 4. 63:“卡西乌斯将他的侄子和一个军团留在叙利亚……”。
Josephus，AJ 14. 284 ; BJ 1. 229． 斯莫伍德认为这些文献证明，在公元前 47 年，除科勒 － 叙利亚之外，希律还

被塞克斯图斯·恺撒任命为撒马利亚的将军。参见: E． M． Smallwood，The Jews under Ｒoman Ｒ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A Study in Political Ｒelations，45 n． 4．
参见: Josephus，AJ 14. 280． Cf． BJ 1. 225． 参见: H． J． Mason，Greek Terms for Ｒoman Institutions: A Lexicon and
Analysis，156． 沙茨曼认为这支舰队负责在加利利海( the Sea of Galilee) 作战，这种可能性不能忽视。参见: I．
Shatzman，The Armies of the Hasmonaeans and Herod． From Hellenistic to Ｒoman Frameworks ( Tübingen: Mohr，
1991) ，143．
Josephus，AJ 14. 280; BJ 1. 225．
W． Otto，“Herodes，”19 － 20．
Josephus，AJ 14. 281 － 283; BJ 1. 226．
Josephus，AJ 14. 283 － 293; BJ 1. 227 －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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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行为辩解。①在公元前 41 年安东尼驻扎在

比提尼亚时，其中一个由“犹太人中最有权势者”
组成的使团试图与安东尼会面，他们打算提起对

安提帕特之子希律和法撒尔( Phasael) 的指控。②
约瑟夫斯告诉我们，这两兄弟被指控“通过武力

夺取政府，并且仅仅将虚设的职衔留给希尔坎努

斯”。③此时，希律可能仍然在加利利把持着将军

的权位，法撒尔则控制着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
如果安东尼认可这个使团的控诉，那么希律和法

撒尔的政治生涯就几乎肯定会走向结束，希尔坎

努斯也会以首领的身份在他的王国独揽大权。但

对于这个使团而言不幸的是，安东尼似乎没有给

他们当面申诉的机会。④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述，希

律也曾去过比提尼亚，并成功地贿赂了安东尼，让

他不要听信自己对手的任何言论。⑤这种说法应

该是可信的，不过，其他考虑也可能是安东尼对希

律和法撒尔有好感的原因。例如，有几位学者论

证说，安东尼之所以拒绝接见由犹太权贵们组成

的使团，是因为他念及自己与已故的安提帕特之

间良好的友谊。⑥在公元前 57 年至 55 年间，安东

尼曾在叙利亚担任加比尼乌斯手下的骑兵指挥官

( praefectus equitum) ，在此期间，安提帕特待之以

礼，由此二人便发展了良好的私人关系。然而，我

们需要考虑这样的友谊可能给安东尼加上了一种

道德责任，即他要以保护安提帕特的儿子们的方

式表达对他们的支持，但如果认为安东尼对犹太

权贵使团所做的行为完全是为了报答安提帕特曾

经的慷慨大方，就有点牵强了。他之所以选择无

视犹太使团，可能是基于更为现实的原因。例如，

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为了推行罗马那些令犹太人

生怨的政策，希律和法撒尔两兄弟是不可或缺的。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说到过，希律和法撒尔

参与了公元前 43 年卡西乌斯索要的 700 塔兰特

贡金的征缴工作，而这种行为在当地民众中激起

了反抗。希律和法撒尔这种忠诚和乐于合作的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Dio，48. 2. 2 － 3; Plutarch，Ant． 23. 1; Appian，BCiv． 5. 3 － 8; Suetonius，Aug． 13. 3; Josephus，AJ 14. 301; BJ
1. 242． 有关土地分配、随后发生的与安东尼在意大利的战争、安东尼征收资金，以及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此前

的支持者等内容，参见: T． Ｒice Holmes，The Architect of the Ｒoman Empire (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28) ，90 －
98; Ｒ． Syme，The Ｒoman Ｒevolution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 ) ，206 － 212; H． Buchheim，Die
Orientpolitik des Triumvirn M． Antonius． Ihre Voraussetzungen，Entwicklung und Zusammenhang mit den politischen
Ereignissen in Italien ( Heidelberg: Universittsverlag Winter GmbH，1960) ，9 － 28; E． G． Huzar，Mark Antony: A
Biography，Ｒeprint ( Dover，NH: Croom Helm，1986) ，129 － 130，148ff; H． Bengtson，Marcus Antonius． Triumvir
und Herrscher des Orients ( Munich: C． H． Beck，1977) ，153ff．
Josephus，BJ 1. 242． Cf． AJ 14. 302． 约瑟夫斯在此认为该使团是由“犹太人中的掌权者( ’Iουδα 'ων ο ε ν τ ε'

λει)”组成的。
Josephus，BJ 1. 242． 参见: AJ 14. 301 － 302，在这里约瑟夫斯同样用不同的说法声称，对法撒尔和希律的控诉

是因为“希尔坎努斯只是表面上拥有最高统治权，而他们则实际上掌握着所有权力。
鲍曼( Baumann) 认为，约瑟夫斯所记述的情况，即那些使团成员没有被安东尼接见是不合情理的。但是我们没

有任何理由质疑约瑟夫斯的记述。参见: U． Baumann，Ｒom und die Juden: die rmisch-jüdischen Beziehungen von
Pompeius bis zum Tode des Herodes ( 63 v． Chr． -4 v． Chr． ) ，131．
Josephus，AJ 14. 303; BJ 1. 242．
Jones，A． H． M． ，The Herods of Judaea (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38) ，38; F． -M． Abel，Histoire de la Palestine
depuis la conquête d’Alexandre le Grand jusqu’à l’invasion arabe II，324; H． Buchheim，Die Orientpolitik des
Triumvirn M． Antonius，64; A． Schalit，Knig Herodes: der Mann und sein Werk，68; E． M． Smallwood，The Jews
under Ｒoman Ｒ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A Study in Political Ｒelations，49． 鲍曼和理查德森( Ｒichardson) 认

为，安提帕特与安东尼和加比尼乌斯之间的友善关系，可能是导致安东尼拒绝同犹太代表团会晤的重要原因。
参见: U． Baumann，Ｒom und die Juden: die rmisch-jüdischen Beziehungen von Pompeius bis zum Tode des Herodes
( 63 v． Chr． -4 v． Chr． ) ，131; P． Ｒichardson，Herod: 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the Ｒomans，123． 约瑟夫斯认

为，安东尼与安提帕特的友谊，使安东尼随后在公元前 41 年在安条克作出了任命希律和法撒尔为四分领君主

的决定。参见 Josephus，AJ 14. 326; BJ 1. 244． 没有理由认为，在希律试图阻止安东尼与其犹太反对者在比提

尼亚见面时，这些友谊没有产生任何对希律有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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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能使安东尼认为，如果谴责这两兄弟，那么他

可能会失去两位可靠的支持者。因此，他必须以

他们的利益为重，反对由“犹太人中最有权势者”
组成的使团。①

为了能够充分理解安东尼对犹太使团的无视

和对安提帕特家族两兄弟的支持，我们需要厘清

这个犹太使团究竟代表着哪一派人、服务于谁的

利益。但可惜的是，我们现有的资料没有提供任

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证据。犹太使团对法撒尔

和希律的指控，就其性质而言，可能表明这些使节

是希尔坎努斯的支持者。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因

为在过去的几年间，希尔坎努斯与希律的关系已

有所改善了，特别是在公元前 42 年，希尔坎努斯

的孙女玛丽安妮( Mariamme) 还与希律订了婚。②
更合乎逻辑的推测是，这些使节是一个派别的代

表，这个派别更主要关注的是大祭司的权力逐渐遭

到侵蚀的问题，以及与此相随的，希律和法撒尔在

连续几位东方的罗马总督的推动下聚敛权力的问

题。可能正是因为这个派别的代表意识到罗马是

扭转这一过程的关键力量，他们才试图尽早在比提

尼亚见到安东尼，以摧毁安提帕特家族在犹太的统

治地位。这个派别可能预想到，如果他们不在此时

采取行动，并说服安东尼将希律和法撒尔从政治舞

台上彻底清除出去，那么大祭司权力的衰败将无法

挽回。但对这些使节而言不幸的是，安东尼驳回了

他们的控诉，并决定支持两兄弟。

七、犹太人特权的恢复

在那一年晚些时候，一个代表希尔坎努斯和

犹太人民的使团在以弗所面见安东尼。根据约瑟

夫斯的《犹太古史》记载，使团要求安东尼释放那

些因“反对戒严”而被卡西乌斯抓捕的犹太人，并

归还在卡西乌斯称霸近东时犹太人被剥夺的土

地。③安东尼认为这两个请求是合理的，且据约瑟

夫斯所言，安东尼据称在一封信中告知了希尔坎

努斯自己所采取的措施。④ 安东尼在这封信中

称，为了让那些犹太人重获自由，他已经向各个城

市下达了通知，命令释放任何被卡西乌斯或其下

属出卖为奴的人。⑤ 尽管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城市

收到了释放这些人的命令，但提尔( Tyre) 、西顿

( Sidon) 、安条克( Antioch) 和阿拉杜斯( Aradus)

很可能名列其中。约瑟夫斯在其记载中收录了一

封安东尼写给提尔地方行政长官、议会和人民的

信件，在信中他命令他们将所有从他的敌人( 即

卡西 乌 斯 和 布 鲁 图 斯) 手 中 得 来 的 东 西 物 归

原主:

“我希望我们的盟友能够从你们的手中获得

和平，而且无论你们从我们的敌人那里得到了什

么，都不应该再保留它们，而是应该把它们归还给

原本的所有者。”⑥

在一份据称是下达给提尔的法令中也出现了

与此相同的命令，该法令也被作为另一封信的一

部分内容由约瑟夫斯记录了下来:

“无论什么原属犹太人的东西被贩卖了，无

论是人还是财产，都应该被释放出来，应该还奴隶

以他们原本拥有的自由，还财产给他们原本的

主人。”⑦

据称，同样指令归还犹太财物和释放被卡西

乌斯贩卖的犹太人的法令或信函，还被送往西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W． Otto，“Herodes，”22; F． -M． Abel，Histoire de la Palestine depuis la conquête d’Alexandre le Grand jusqu’à l’
invasion arabe II，324; A． Schalit，Knig Herodes: der Mann und sein Werk，68． 持相似观点的还有: H． Buchheim，

Die Orientpolitik des Triumvirn M． Antonius，64．
尽管在 AJ 14. 300 和 BJ 1. 241 中，约瑟夫斯认为希律和玛丽安妮通过婚约联结在了一起，但明确的是，在公元

前 42 年他们只是进行了订婚，直至公元前 37 年晚些时候他们才真正完婚( 参见 AJ 14. 467; BJ 1. 344)。
Josephus，AJ 14. 304: “ο υ ν o'μ ω


πολ ε' μου”． 该篇章在《犹太战争》中没有对应内容。

Josephus，AJ 14. 305; 该信件记载于: AJ 14. 306 － 313．
Josephus，AJ 14. 313．
Josephus，AJ 14. 315．
Josephus，AJ 14. 321． AJ 14. 319 － 322 记载了该信件和法令( 参见 AJ 14. 320 －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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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条克和阿拉杜斯。①我们现有的材料没能证明

这些被卖为奴者的来历。尽管如此，安东尼在其

法令中指的可能是来自戈夫纳、以马忤斯、吕大和

萨姆纳的人，甚至还包括被卡西乌斯在一到两年

前卖为奴隶的其他城市的居民。②
除了这些指示外，安东尼的上述两封信中有

一封还命令提尔，将在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控制

东地中海时期被占领的犹太领土归还给犹太。③
虽然这封信没有说明被占领的、或者在这种情况

下被吞并的土地有哪些，但它很有可能指的是在

公元前 42 年年初，卡西乌斯为准备与安东尼和屋

大维交战而离开黎凡特之后被占领的土地。卡西

乌斯离开后留下了权力真空，而安提戈努斯，即希

尔坎努斯已故的哥哥阿里斯托布鲁斯的儿子，则

试图利用这一形势夺取王位。安提戈努斯受到了

门奈乌斯( Mennaeus) 之子托勒密( Ptolemy) 以及

提尔的僭主( τ υ' ραννο) 马里昂( Marion) 的支持。
马里昂在加利利吞并了三个要塞，不过我们无法

确证这些要塞的位置和用途。尽管约瑟夫斯声称

希律最终成功地从加利利赶走了这位僭主，但马

里昂可能没有归还其他被他占领的地区，而在公

元前 41 年，安东尼则要求将这些土地归还给犹

太人。④

不过，除了要求归还被夺走的土地和人员之

外，据说安东尼还恢复了犹太人原先从他和多拉

贝 拉 手 中 获 得 的 权 利 ( το ～ ． ． ． φιλανθρ ω'

ποι) 。⑤不幸的是，在《犹太古史》( 14. 313 ) 提及

重新授予安东尼和多拉贝拉所赐权利的章节中，

这些特权的性质并不明了。约瑟夫斯可能指的是

在公元前 43 年初多拉贝拉授予犹太人的一些特

权，当时身为执政官的多拉贝拉握有亚细亚行省

的控制权，他根据希尔坎努斯的特使的要求给予

了这些特权。⑥这些特权包括免除居住在该行省

的犹太人的兵役，并允许他们“遵守当地习俗，依

法为举行神圣仪式聚会，为祭典提供祭品”。⑦而

在公元前 43 年多拉贝拉兵败后，东方的总督频繁

更换，这些特权也可能随之被废弃了。现在，希尔

坎努斯和居住在亚细亚的犹太人希望这些特权能

重新得到认可。⑧但正如斯莫伍德论证的那样，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Josephus，AJ 14. 323:“他给西顿、安条克和阿拉杜斯的人民写了同样内容的信。包含法令的信件记载于: AJ
14. 319 － 322．
约瑟夫斯在 AJ 14. 275 和 BJ 1. 222 记述了戈夫纳、以马忤斯、吕大和萨姆纳居民被卖为奴的情况。
Josephus，AJ 14. 314． 这里约瑟夫斯表明安东尼所指的是“当我们的敌人掌权时”强占的土地( κατ ὰ τ ὴν τ ω～ ν
ε ναντιουμ ε' νων η μ ～ν επικρ α' τειαν)。
Josephus，AJ 14. 298; BJ 1. 238 － 239． 理查德森在其著作中有相似的论述。见: P． Ｒichardson，Herod: 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the Ｒomans，123． 有关公元前 42 年卡西乌斯离开叙利亚后犹太的动乱，参见: E． M．
Smallwood，The Jews under Ｒoman Ｒ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A Study in Political Ｒelations，48; U． Baumann，

Ｒom und die Juden: die rmisch-jüdischen Beziehungen von Pompeius bis zum Tode des Herodes ( 63 v． Chr． -4 v．
Chr． ) ，127 － 128．
Josephus，AJ 14. 313．
Josephus，AJ 14. 223 － 224．
Josephus，AJ 14. 227． 据约瑟夫斯称，多拉贝拉在公元前 43 年一月曾给以弗所城写过一封信，而该引文是这封

信的一部分( 见 AJ 14. 225 － 227)。这封信包含了免除犹太人兵役以及允许他们保持本土习俗的命令。因为多

拉贝拉还命令以弗所通知其他城市依照他所给予的特权进行必要的行动，所以很显然这些权利将在整个亚细

亚行省生效。约瑟夫斯所保存的安东尼写给希尔坎努斯的信可能提到了这些特权( 见 AJ 14. 313) ，这点在以下

著作中有所提及: M． Stern，“The reign of Herod and the Herodian dynasty”，in: S． Safrai，M． Stern ( eds)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First Century． Historical Geography，Political History，Social，Cultural and Ｒeligious Life and
Institutions，Compendia Ｒerum Iudaicarum ad Novum testamentum 1 ( Assen: Brill Academic Pub，1974) ，218; E．
M． Smallwood，The Jews under Ｒoman Ｒ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A Study in Political Ｒelations，50，n． 17; H．
Buchheim，Die Orientpolitik des Triumvirn M． Antonius，64; A． Schalit，Knig Herodes: der Mann und sein Werk，68．
散居在犹太以外的犹太人( Judaeans living in the Diaspora) 认为，身为大祭司的希尔坎努斯是唯一有权代表他们

的宗教权利的人。有关大祭司在散居的犹太人中的权威，参见: S． Ｒocca，Herod’s Judaea: a Mediterranean Stat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 Tübingen: Mohr Siebeck，2008)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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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些特权是在公元前 44 年

后，为回应一支派往罗马的、代表希尔坎努斯的使

团的要求，由安东尼和多拉贝拉提议，由元老院授

予犹太人的，因为元老院偏好( φιλ α' νθρωπα) 希

尔坎努斯。①不幸的是，约瑟夫斯收录的元老院法

令( Senatorial Decree) 并没有提到这些被授予的

特权的细节。② 因此，我们仍然无法确证哪些早

期由安东尼和多拉贝拉授予犹太人的权利现在被

恢复了。总的来说，安东尼在以弗所收到要求后

做出了回应，而犹太人则从中受益了。我们知道，

安东尼的措施是恢复犹太领土、重新授予犹太人

特权，并使卡西乌斯奴役的犹太人重获自由。但

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这种仁慈的态度并没有持

续多久。就像卡西乌斯那样，安东尼也没有放弃

向犹太人强征重赋，而且他毫无拘束地将犹太领

土转让给他人。

八、希律和法撒尔成为犹太
的四分领君主

公元前 41 年那个由“犹太权贵”组成的、前

往比提尼亚会见安东尼的使团，并没有因为安东

尼拒绝理会他们的抱怨而灰心丧气。在这一年晚

些时候，当安东尼抵达叙利亚时，另一个由“一百

位犹太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组成的使团前来面

见安东尼。③该使团前往邻近 安 条 克 的 达 弗 涅

( Daphne) ，试图对希律提起控诉，并也有可能试

图起诉他的弟弟法撒尔。④与此前被派往比提尼

亚的使团不同，这次安东尼确实审理了他们的控

诉。但不幸的是，现存的资料既不能让我们证明

上述控诉的性质，也没有说明这个使团提起控诉

的动机。但无论控诉的性质如何，希律和法撒尔

都似乎没有因安东尼采取的措施而受到任何损

害。恰恰相反，约瑟夫斯记述道，安东尼在听取了

代表团中最为雄辩的发言人的发言、代表希律和

法撒尔发言的希尔坎努斯和罗马指挥官梅萨拉

( Messalla) 的辩护后，⑤反而任命希律和法撒尔两

人为四分领君主( τετρ α' ρχαι) 。⑥《犹太战争》一

书认为两兄弟被授予了“犹太全境”的管辖权。⑦
这个决定对于仍然占据着大祭司和首领之位的希

尔坎努斯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得而知。现有

的材料没有任何内容表明他在当时失去了任何一

个职位。虽然得到了新的权力，但希律和法撒尔

很可能至少在名义上仍然受希尔坎努斯节制。⑧
我们也不知道两兄弟是否在地域上划分了各自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Josephus，AJ 14. 217 － 222; E． M． Smallwood，The Jews under Ｒoman Ｒ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A Study in
Political Ｒelations，50 n． 17．
Josephus，AJ 14. 219 － 222．
Josephus，AJ 14. 324: “’Iουδα ' ων ε κατ òν ο  δυνατ ω' τατοι”． 约瑟夫斯提到，这个使团的成员是“一百位在犹

太人中掌权的人( ο ε ν τ ε' λει ’Iουδα ' ων ε κατ òν α' νδρε，作者译)”，参见 Josephus，BJ 1. 243．
Josephus，BJ 1. 243．
沙利特( Schalit) 等学者认为这位“梅萨拉”指的是马库斯·瓦勒里乌斯·梅萨拉·科尔维努斯 ( M． Valerius
Messalla Corvinus) ，他在公元前 31 年任执政官。尽管梅萨拉在公元前 41 年的官职不明，但不能排除他就是约

瑟夫斯所说的那个梅萨拉，尤其是因为他在公元前 43 － 42 年作为一名支持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指挥官十分

活跃，且在腓力比战役之后转而向安东尼效忠。参见: A． Schalit，Knig Herodes: der Mann und sein Werk，69． 有

关梅萨拉在东方的活动，见: T． Ｒ． S． Broughton，The Magistrates of the Ｒoman Ｒepublic II: 99 B． C． -31 B． C． ，355，

367．
Josephus，AJ 14. 324 － 326; BJ 1. 243 － 244．
Josephus，BJ 1. 244: “π α～σαν… τ ὴ ν ’Iουδα ' αν”． 参见: Josephus，AJ 14. 326． 这里约瑟夫斯笼统地声称两兄

弟作为四分领君主被委托以“犹太人的事务( τ ὰ τ ω～ ν ’Iουδα 'ων… πρ α' γματα，作者译)”。但这种说法与《犹

太战争》的说法不相冲突。
以下著作也论述了这一观点: W． Otto，“Herodes，”22; A． Schalit，Knig Herodes: der Mann und sein Werk，70;

E． M． Smallwood，The Jews under Ｒoman Ｒ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A Study in Political Ｒelations，50; U．
Baumann，Ｒom und die Juden: die rmisch-jüdischen Beziehungen von Pompeius bis zum Tode des Herodes ( 63 v． Chr． -
4 v． Chr． )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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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范围。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正如几位学者论述的那样，他们可能保持了公元

前 47 年两人被任命为将军时各自统治的范围: 法

撒尔占有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希律则控制着

加利利。①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如
“四分领君主”———意为“四分之一领土的统治

者”———这一职位名称所表明的那样，只是简单

地被授予了犹太四分之一领土的控制权。现有研

究已有力地证明，这一职位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

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字面含义。②
我们几乎不了解是什么动因导致安东尼任命

希律和法撒尔为四分领君主的。约瑟夫斯认为，

公元前 1 世纪 50 年代中期，希律和法撒尔的父亲

安提帕特与安东尼保持了良好的友谊，而这至少

是导致安东尼做出这次任命的部分原因。③ 但

是，其他更具政治性的考虑也许有着更重要的作

用。特别是两兄弟对前几任在东方的罗马将军的

忠诚态度，这可能令安东尼更愿意给予他们犹太

的行政权力。尽管身为三头之一，安东尼可能已

经意识到，希律和法撒尔到当时为止倾向于支持

任何一位在叙利亚握有实权的罗马将军，而完全

不考虑这些人的政治背景，但在公元前 42 年初卡

西乌斯离开黎凡特后，当地政局便发生动乱，这表

明犹太内部仍有相当大的敌视安提帕特家族的情

绪。而通过任命希律和法撒尔为四分领君主，安

东尼向他们的敌人表明他愿意继续扶持安提帕特

一派。此外，提拔这两个人，能够让安东尼在犹太

推行其不受欢迎的政策时得到有力的支持。如果

阿庇安的记载可信的话，则在公元前 41 年较晚的

时候，安东尼在前往埃及的途中访问了近东，在那

里，他似乎向犹太强行征收了“巨额贡金”。虽然

这笔贡金的具体内容并不明确，但安东尼想必早

就明白，要征收数目如此庞大的一笔贡赋，他必须

得到忠心耿耿、且愿意协助征款的官员的支持，尽

管征收贡赋可能在当地民众和一些统治精英中激

起十分严重的反抗。而在公元前 43 年，希律和法

撒尔已经表明他们并不回避帮助卡西乌斯征收令

人厌恶的税款。安东尼完全有可能知道此事。此

外，即便提拔两兄弟并不是赢得他们的忠诚的必

要条件，安东尼至少需要确保他们与自己合作，而

且完全可能是出于这一考虑，安东尼将他们任命

为了四分领君主。
虽然安东尼选择支持希律和他的兄弟法撒

尔，但反安提帕特的派别并没有放弃斗争。约瑟

夫斯记述道，当安东尼抵达提尔时，又有一个使

团———这次据说他们有一千名成员———前来面见

安东尼。现有资料没有说明他们为控诉什么而

来。约瑟夫斯的两份史料告诉我们，安东尼并不

想见他们，甚至动用军队驱逐了他们。显然，安东

尼支持希律和法撒尔，而且认为把他们免职对自

己是不利的。④

结 语

本文的目的是讨论在公元前 63 年庞培干预

犹太政治并组织犹太行政改革后，犹太及其领导

人是如何在政治上依赖罗马的。本文重点关注公

元前 44 年至公元前 40 年这一较短的时间段，此

①

②

③
④

同样认为希律在地理上划分了他们的四分领君主权界限，即希律统治加利利，法撒尔管辖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

区的有: W． Otto，“Herodes，”22; F． -M． Abel，Histoire de la Palestine depuis la conquête d’Alexandre le Grand
jusqu’à l’invasion arabe II，325 － 326; A． Schalit，Knig Herodes: der Mann und sein Werk，69; E． M． Smallwood，

The Jews under Ｒoman Ｒule from Pompey to Diocletian: A Study in Political Ｒelations，50; U． Baumann，Ｒom und die
Juden: die rmisch-jüdischen Beziehungen von Pompeius bis zum Tode des Herodes ( 63 v． Chr． -4 v． Chr． ) ，135．
“四分领君主( τετρ α' ρχη)”在公元前一世纪以后失去了其原本含义，并逐渐转变成一个从属于国王的统治者

的头衔，这个观点已在如下著作中有所论述: W． Schwahn，‘Tetrarch’，in: ＲE II V ( Stuttgart: J． B． Metzler，
1934) ，1096 － 1098; F． -M． Abel，Histoire de la Palestine depuis la conquête d’Alexandre le Grand jusqu’à l’invasion
arabe II，326; E． Schüre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 175 B． C． -A． D． 135) ，333 －
335 n． 12; A． Co skun，“Die Tetrarchie als hellenistisch-rmisches Herrschaftsinstrument． Mit einer Untersuchung der
Titulatur der Dynasten von Itura，”in: E． Baltrusch，J． Wilker ( eds) ，Amici-socii-clients? Abhngige Herrschaft im
Imperium Ｒomanum，Berlin Studies of the Ancient World 31 ( Berlin: Edition Topoi) 161 － 197．
这是约瑟夫斯在 AJ 14. 326 和 BJ 1. 244 中表明的。
Josephus，AJ 14. 327 － 329; BJ 1. 245 －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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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罗马尚处内战之中。总而言之，现有的材料为

我们提供了七个在公元前 44 年至公元前 40 年之

间，罗马与犹太之间政治互动的例子: 第一，安提

帕特派遣犹太军队和他的两个儿子希律和法撒尔

与卡西里乌斯·巴苏斯作战; 第二，卡西乌斯向犹

太强征 700 塔兰特贡赋; 第三，卡西乌斯“奴役”
犹太城市; 第四，希律因帮助收缴贡款而得到卡西

乌斯奖赏; 第五，希律向卡西乌斯请求允许为安提

帕特复仇; 第六，在腓力比战役之后，犹太人要求

安东尼主持其政权更替，并要求他恢复犹太人以

往的特权; 第七，安东尼任命希律和法撒尔为四分

领君主。
除这些例子之外，似乎在这一整个时间段内，

犹太都不得不向罗马交纳由庞培设立的土地税。
综观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罗马在东方的政治

统治不过将犹太视为帝国的延伸，并不承认其独

立性。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所有的犹太领导人

都是从罗马统治者手中获得权力的。不仅如此，

卡西乌斯像他对待罗马东部行省的城市那样对待

犹太，对其强征贡赋。同样可以典型地说明犹太

在政治上依赖罗马的事例还有: 希律请求卡西乌

斯允许他处决杀害安提帕特的主谋马利库斯。希

律清楚地知道他受制于卡西乌斯，但想必也明白

忠诚能够换来报偿。这些便是公元前 44 年至公

元前 40 年犹太对罗马依赖程度的体现。罗马在

本文所涉及的几年间对犹太的严密控制有过一个

短暂中断，即在公元前 40 年至 38 年帕提亚入侵

近东期间，甚至在公元前 37 年( 即帕提亚军队被

驱除以后) 。但是在之后的长时段内，罗马帝国

对犹太以及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控制持续呈现稳定

和加强的趋势。
对犹太的控制和经济索取说明，罗马中央政

府针对各地复杂多样政治形态，采取因地制宜的

办法，统治着这个覆盖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庞

大帝国。犹太对罗马在政治上的严重依赖是毋庸

置疑的。罗马借用犹太当地权贵和制度对该地区

实行的统治和经济盘剥，并不意味着罗马不是一

个中央政府强大有效的古代国家。但是这一状况

提示我们去思考，古代中国的郡县制度以及所谓

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否为前现代帝国唯一

有效的统治方式，是否一定是最有效的古代帝国

统治方式。

ThePoli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Ancient Imperial
Government and Its Localities:

Judaea and the Ｒoman Empire from 44 to 40 BC
Hendrikus A． M． van Wij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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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consider how dependent Judaea ( 犹太) ，and its leaders were on Ｒome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s of Pompey the Great ( 庞培) in the mid-60s BC． The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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